
彰化縣 113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鑑定 

複選注意事項 

 

一、複選時間：113年 4月 20日（星期六） 

二、報到地點：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1樓（彰化市泰和路二段 145巷 1號）。 

三、鑑定時間： 

(一)施測時間約為 90分鐘（此為預估時間，實際時間將視學生施測情形彈性調整）。 

(二)基於施測講解需要，不得遲到，遲到者不得進場，請陪同家長注意報到時間。 

編號 試場 入場證編號 報到時間 鑑定開始時間 

1 一 11305 
8：40-8：50 上午 9：00 

2 二 11307 

四、複選流程 

流程 說明 

報到 報到時，請出示鑑定入場證。 

進入試場 
1. 由工作人員引導考生至考場。 

2. 陪考人員於家長休息室等候。 

複選鑑定開始 基於施測講解需要，不得遲到，遲到者不得進場。 

考生回家長休息室 工作人員引導考生回家長休息室 

五、非鑑定必須物品，不得攜入鑑定試場。 

六、施測過程中不可以有談話、左顧右盼及有任何舞弊行為。 

七、鑑定時間結束，不論是否寫完，應立即停止作答。 

八、遵守鑑定試場一切臨時規定事項。如在鑑定試場有違規事項者，一律退出試場。 

九、鑑定當日無鑑定入場證者，由試務中心拍照確認身分後存證，並由本中心補發入場證，費用

100元。 


